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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民政厅 
 

鲁民函〔2021〕16 号 

 

山东省民政厅关于转发 
民办函〔2021〕5 号文开展慈善组织 
（基金会）2020 年度年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民政局，各省管慈善组织（基金会）： 

现将《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慈善组织（基金会）2020 年

度年报年检工作的通知》（民办函〔2021〕5 号）转发给你们，

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高度重视，切实履行年报责任 

落实年度报告制度，是《慈善法》赋予慈善组织的法律责

任和义务，是履行慈善信息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方

式，是打造阳光慈善、提升慈善公信力的重要举措。为此，民

政部和省民政厅把慈善组织年度报告和信息公开情况列入年度

重点工作综合评估项目进行督促落实。各级民政部门和慈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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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基金会）要充分认识年报工作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明

确责任，精心组织，抓紧抓实，确保按时上报、高质量完成。 

按照“谁填报、谁负责”的原则，各慈善组织（基金会）

对年度工作报告负有主体责任，对年报的合法性、真实性、完

整性、准确性负责，应实事求是、客观真实地填报年度工作报

告相关信息，不得瞒报漏报谎报。 

各慈善组织（基金会）要按照民政部年报工作要求，及时

向业务主管单位报告，填写完成年度工作报告后，需打印纸质

文本，由法定代表人、监事签名，加盖本组织印章后送交业务

主管单位审查，在年报填报系统上传经审查的 PDF 格式文件，

无需向民政部门报送纸质材料。 

慈善组织（基金会）应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将 2020 年度

工作报告上传至民政部年报系统。 

二、严格审核，规范推进年报发布 

各级民政部门对年报材料要严格审核、认真把关，准确掌

握需要年报的慈善组织（基金会）情况，加强沟通，及时解决

问题，督促指导做好年报工作。 

（一）年报账户。已报送 2019 年度年报的慈善组织（基金

会），继续使用原账户；未取得年报账户的慈善组织（基金会），

需要填写《年报账户申请信息表》（附件 2），各市汇总后于 3

月 2日前报省厅，省厅转报民政部申请年报账户。 

（二）年报审查。本着分级负责原则，民政部门收到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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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组织（基金会）年报后，要明确责任，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在年报系统内对年报材料进行审核发布，并可抽取一定比例

的慈善组织（基金会）通过专项审计等方式进行检查，重点检

查专项基金、信息公开、业务活动、内部治理、对外投资等方

面。 

（三）年报公开。民政部门完成年报发布后，慈善组织（基

金会）的年报信息即在民政部门户网站“政务服务”栏目向社

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同时，相关民政部门应将本级管理的

慈善组织（基金会）年报情况在本单位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告。 

三、认真总结，及时反馈年报信息 

对审核和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相关民政部门要责令慈善组

织（基金会）及时整改；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进行处罚。对未

按要求报送年度工作报告的慈善组织（基金会），民政部门应当

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慈善组织（基金会）完成年报后，填写《年报信息统计表》

（附件 1）报市民政局汇总。各市民政局要认真总结年报工作情

况，形成书面报告，连同《年报信息统计表》，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报省厅慈善社工处。省管慈善组织（基金会）的《年报

账户申请表》《年报信息统计表》直接报省厅慈善社工处。联系

人：王绪丰，0531-86012023；王臻，0531-86073254，邮箱：

sdmzcsc@shando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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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

（此件主

 

 

1.山东省

计表 

2.山东省

请表 

主动公开

省 2020 年

省 2020 年

开） 

 

年度慈善

年度慈善

善组织（基

善组织（基

山东省

2021 年

基金会）

基金会）

 

 

省民政厅

年 2月 24

 

）年报信

）年报账

厅 

24 日 

信息统

账户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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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 2020 年度慈善组织（基金会）年报信息统计表 
填报单位：                               本表统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填报日期：2021 年   月   日 

序 

号 

慈善组织

（基金会）

名称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 

业务主 

管单位 

登记管

理单位

成立

时间

是否是

慈善 

组织 

是否具

有公募

资格 

税前扣除

资格有效

年度 

2019 年期

末净资产

（万元）

2020 年主要业务活动 

（万元） 

2020 年期

末净资产

（万元）

年报

结论

备 

注 捐赠

收入

公益事

业支出

管理费

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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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省 2020 年度慈善组织（基金会）年报账户申请表 
 

申请单位：                                                                                               填报日期：2021 年   月   日 

序 

号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慈善组织（基金会）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登记管理机关（全称）

登记管理 

机关编码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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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各省管慈善组织（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 

 

山东省民政厅办公室                       2021年 2月 24日印发 




